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2017 年 3 月 29 日，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具体如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原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

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相对于股票股利，公司优先采取现

金分红的方式。 

分红原则：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

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原则上公司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30%）。 

如公司存在如下情况，且经股东大会批准，该会计年度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1）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2）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数；   

（3）公司存在拟进行的重大资本性支出，且现金分红将对该重大资本性支

出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但公司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持续盈利时，此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期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分红程序：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

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符合本规划明确的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

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公司在召开股

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并应当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原因。” 

现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

期现金分红。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

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相对于股票股利，公司优先采取现

金分红的方式。                                         

分红原则：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

司的具体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原则上公司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30%）。 

如公司存在如下情况，且经股东大会批准，该会计年度可不进行现金分红：   

（1）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2）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数；   

（3）公司存在拟进行的重大资本性支出，且现金分红将对该重大资本性支

出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 

但公司在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持续盈利时，此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期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分红程序：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

事和监事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符合本规划明确的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

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公司在召开股

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并应当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原因。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而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议案进行表决，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 月 29日 

 

 


